运粮湖管理区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从事运粮湖管理区禁毒社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数及岗位名称

禁毒社工1名。
二、招聘条件

（一）具体要求

1.符合公益性岗位资格条件，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2.处于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的人员，可依法正常参加劳动就业。
3.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高，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
4.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无任何违法违纪和不良记录。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二）不得报名的情形

1.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和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3.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中被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尚在禁考期内的人员。
4.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
5.现役军人。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岗位期限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鄂人社发〔2020〕52号）文件要求，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四、岗位待遇

由用人单位与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待遇为3824.66元/月，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五、报名相关事项

（一）报名时间

2026年6月5日至6月11日（工作日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

（二）报名资料

1.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正、反面）。
2.就业困难人员佐证资料（《湖北省失业人员登记表》《湖北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
（三）报名方式

本次招聘可现场报名方式进行，现场报名请携带报名资料到运粮湖管理区政法办公室。应聘人员提交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凡弄虚作假、信息错误或不符合条件的将被取消应聘资格。

六、资格审核

对应聘者的资格审核将贯穿本次招聘全过程，凡任何环节发现不符合招聘岗位条件、弄虚作假或违反招聘规定的，将取消其聘用资格，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一）审核内容

包括是否处于失业状态，且失业时间是否达到规定时间；是否有单位参保缴费记录；是否注册工商营业执照（包括股东）；是否正在享受其他就业创业政策；是否存在不符合城镇/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等其他情况。
（二）审核主体

年龄、学历学位及其他不得报名情形等招聘条件由运粮湖管理区政法办公室审核。
七、面试

本次面试由运粮湖管理区政法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举止仪表等。
八、聘用公示

（一）由运粮湖管理区组建考察小组对面试合格的应聘人员进行考察。考察通过的拟聘用人员名单将在政府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上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有关规定办理安置手续。公示中反映有影响安置问题并查证属实的，不予安置。公示中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安置，待核实后再决定是否安置。
（二）如考察不合格或应聘者自动放弃，可在总成绩中按成绩高低顺序依次递补人选。
九、其他事项

（一）用人单位承担本单位公益性岗位的开发和用工主体责任，依法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根据“谁开发使用，谁负责管理”的原则，严格按照公益性岗位政策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并承担日常考勤和管理工作。
（二）报名政策咨询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运粮湖管理区政法办公室联系，联系人：祝晓华；电话：17771598323。  
附件：2026年运粮湖管理区公益性岗位招聘报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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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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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人员认定类别
	□女性年满四十周岁或者男性年满五十周岁的失业人员
□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

□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或者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

□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成员

□毕业一年以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残疾人

□各级社会福利机构供养的成年孤儿和社会成年孤儿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本人承诺：上述填写内容和提供的相关依据真实，符合报名条件。如有不实，弄虚作假，本人自愿放弃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
报名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